
附件3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单位负责人：孙剑波                 填报人：  尹丽               电话：18183698518

	序号
	抽查事项
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范围
	抽查
标准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率
	抽查
方式
	抽查内容
	备注

	1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6号）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6号
	0.5%
	1次/年
	现场抽查
	1.监管责任：根据需要确定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机构或者工作人员，按照管理权限，承担本辖区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整改责任：对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上报；
3.报告责任：对违法行为无法制止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过程中的特殊情况及时向县有关部门报告。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由乡安监站负责检查

	2
	对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
《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全乡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公共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0.5%
	2次/年
	现场抽查
	1.烟花爆竹存放、销售。
2.消防通道畅通、标志设置、防火措施落实等情况。
3.消防器械的配备及完好情况。
4.隐患排查治理、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由派出所、乡消防安全委员会负责检查

	3
	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云财农〔2005170号)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九个行政村及专业合作社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云财农〔2005170号)
	0.5%
	1次/年
	现场抽查
	财务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

 2.财务收支及年度预算和决算；
3.收益（利润）分配；
4.承包、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5.村提留款、乡统筹费、共同生产费及其他专项资金的提取、管理和使用；
6.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7.向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取的费用、罚没款、集资的管理和使用；
8.各种借入资金的使用；
	由财政所、农经站负责检查

	4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0.5%
	1次/年
	现场抽查
	是否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事故。
	由乡安监站负责检查

	5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王子树乡乡辖区内流动人口用人单位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
	0.5%
	1次/年
	现场抽查
	1.用人单位是否做好本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2.是否办理婚育证明
	　

	6
	对渡口安全隐患的检查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9号,于2014年6月12日经第5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务院相关规定履行乡镇渡口渡船的安全管理职责。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有关部门、乡镇渡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渡口渡运安全检查制度，并组织落实。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渡口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消除安全隐患或者限期整改。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王子树乡辖区渡口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2%
	2次/年
	现场检查
	1.检查渡口安全隐患。               2.渡口“安全告示牌”。             3.渡口“守则牌”.
	凡经监督抽查合格的，自检查之日起6个月内，对该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进行此项监督抽查，依据有关规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7
	对乡镇渡口签单发航制度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5号，2002年6月1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内河交通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行政村和船主的船舶安全责任制；（二）落实渡口船舶、船员、旅客定额的安全管理责任制；（三）落实船舶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四）督促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船员遵守有关内河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9号,于2014年6月12日经第5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务院相关规定履行乡镇渡口渡船的安全管理职责。 
第三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应当督促指导渡运量较大且具备一定条件的乡镇渡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建立乡镇渡口渡船签单发航制度，真实、准确地记录乘员数量及核查人、车、畜积载和开航条件等内容。
签单人员应当如实记录渡运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发现渡运安全隐患或者违法行为，可能危及渡运安全时，应当报告乡镇人民政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王子树乡辖区渡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
	2%
	2次/年
	现场检查
	1.渡船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          2.船主的船舶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   3.渡口船舶、船员、旅客定额的安全管理情况。                         4.渡船签单发航制度。         5.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
	凡经监督抽查合格的，自检查之日起6个月内，对该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进行此项监督抽查，依据有关规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